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南區特教資源中心99學年度辦理
「情緒行為障礙相關醫療及教育」研習計畫
1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2、 目的：醫療結合特教教學，如何能察覺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，以減少其情緒

          行為之困擾，進而提升其認知、心理及社會化功能，藉以加強學業及增加生活適應能力，

          繼續其人生中重要的學習歷程。
3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4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南區特教資源中心、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兒童青少
              年精神科。
5、 研習日期、講題、時間、講師：

	日   期
	時     間
	課 程 主 題
	講   師

	99.10.18(一)
	8：20-8：50
	報到、領取講義
	陳珍珍護理長

	
	8:50~9:10
	開幕致詞與課程介紹
	陳映雪主任

	
	9:10~10:00
	情緒障礙學生之察覺、轉介與治療
	陳映雪主任

	
	10:00~10:50
	北榮向日葵學園：臨床照護與特教結合之復健模式
	劉秀美護理師

	
	10:50~11:10
	Coffee Break
	

	
	11:10~12:00
	情緒障礙青少年的治療模式
	黃凱琳主治醫師

	
	12:00~13:20
	中餐、實地參觀
	

	
	13:20~14:10
	情緒行為障礙處理原則
	單元凱心理師

	
	14:10~15:00
	談情緒障礙青少年醫療與教育之合作-實務篇
	徐如維主治醫師

	
	15:00~15:10
	Coffee Break
	

	
	15:10~16:00
	建立安全網—談學校、家庭與醫院的合作
	劉景宜社工師

	
	16:00~16:30
	討論、意見交流
	全體講師


6、 研習地點：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三樓會議室（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201號）。
7、 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教師、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教師、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。
8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99年10月13日截止。
九、報名方式：請於99年10月13日前，利用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http//:insc.tp.edu.tw自行線上報名，（請選取研習課程及全市研習查詢報名頁面，在『日期區間』填寫辦理研習日期（起迄日期兩欄請點選研習當日）及在『主辦單位』填寫選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二者設定完成即可查詢該項研習），並由貴校承辦人於10月13日下午5時前，完成薦派程序。（Tel：86615182~3轉707  Fax：22347059 吳彥臻組長）
十、錄取通知：請自行查核承辦人員是否完成薦派程序，經學校薦派完成教師，南區特教資源中心

依報名順序錄取，10月14日後逕自個人E-mail信箱，察看研習錄取結果。
              經錄取研習者，於報名截止後，臨時無法出席，請註明原因、以傳真方式請假，

              並來電確認取消研習。
十一、研習經費：由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南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十二、參加研習之教師，研習時數依參加場次覈實核發研習時數。
十三、本計畫報請教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《備註》：1、研習當日請準時入坐，並請於活動結束後交回研習意見回饋單，謝謝！
         2、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及薄外套。 

         3、與會教師請務必完成簽退，才核予研習時數，另研習結束10日後，請自行上網查核時數，如有疑問請儘速來電確認。
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南區特教資源中心

「情緒行為障礙相關醫療及教育」研習報名表

	姓    名
	

	職    稱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服務學校
	

	聯絡電話
	

	用 餐 別
	  ( 葷      ( 素

	 備註：請詳閱研習計畫。


‧備註：此報名表是針對尚未在台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線上會員註冊之人員，填妥後請傳真至2234-7059。
交通方式：

　＊搭乘捷運至石牌捷運站，榮總接駁公車 至榮總大樓下車。
  ＊石牌捷運站步行約636公尺，5-10分鐘可抵達榮總精神部大樓。






